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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质量监督和管理制度

（ZK-1-V5.4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评级业务的开展和管理，建立健全评级

质量控制机制，保证信用评级质量，防范评级业务风险，维

护投资者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及行业和公司声誉，根据有关

法规和自律规则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公司实行全面质量管理，公司全体员工要牢固

树立“质量是公司生命线”、“百年老店、质量为本”的正

确理念。

第三条 评级质量管理的目标是实现评级项目从尽职调

查到《评级报告》正式出具的全程质量控制，组织协调各部

门行使质量管理职能，实现对评级业务的全面质量控制。

第二章 组织设置与职责

第四条 质量负责人（指公司质量工作分管领导，下同）

对公司的评级质量进行全面监督与统筹管理，其岗位职责如

下：

（一）拟订公司《评级质量监督和管理制度》及后续修

订；

（二）制定公司的评级质量目标及评级质量工作计划;

（三）组织实施评级质量控制和评级质量工作计划，并

进行监督，就公司评级质量管理情况发表独立意见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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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与公司内外相关部门协调沟通，积极组织评级质

量管理工作;

（五）监督和指导公司的评级过程质量控制工作，建立

评级质量监督和反馈机制;

（六）负责处理公司的评级质量纠纷，对重大评级质量

事故进行调查分析;

（七）与评级部门和相关部门一起讨论，提出评级质量

改善措施;

（八）负责指导质量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。

第五条 公司设立质量管理部。部门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起草公司评级质量控制制度；

（二）执行公司评级质量控制制度；

（三）协助质量负责人监督公司质量全面控制体系实施；

（四）提出评级质量管理和改进意见和方案，报质量负

责人审核；

（五）监督和上报评级质量与风险控制中存在的重大问

题，根据解决方案监督落实与指导。

第三章 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审会前质量监督与管理

第六条 会前质量监督与管理主要包括尽职调查阶段和

三级审核阶段的监督与管理。

第七条 会前质量监督与管理主要采取事后抽查的方式

进行检验，每月进行一次。

第八条 尽职调查阶段的抽查要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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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组组长和成员是否具备完成评级项目的专业

能力；

（二）访谈提纲的拟定是否符合行业特征；

（三）项目组是否对重要子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进行必要的访谈和资料问询。

第九条 一审质量监督与管理的要点包括：

（一）财务底稿录入完整，日期已更新，报表配平；

（二）日期与评级报告引用财报时间一致；

（三）全文公司名称统一，评级报告格式正确，无重大

文字、格式错误；

（四）评级报告完整、连贯；

（五）报告简明、精炼、易读。

第十条 二审质量监督与管理的要点包括：

（一）打分模型使用无误，模型录入数据与底稿一致；

（二）项目组级别推荐是否合理；

（三）审核报告逻辑结构是否清晰、完整、连贯；

（四）黑体字观点提炼，尽量简洁鲜明，避免观点重复，

论据是否充足，且有说服力；

（五）黑体字观点是否充分揭示了受评主体的优势和风

险、首页观点提炼的是否准确，是否充分揭示了受评主体的

优势和风险。

第十一条 三审质量监督与管理的要点包括：

（一）建议级别是否合理；

（二）风险揭示是否准确充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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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首页评级观点与正文黑体字观点以及结尾评级结

论是否相互对应，无矛盾语句出现。

（四）语言表述方式是否和受评主体建议级别一致；

（五）分析结论是否能支撑评级结果。

第十二条 对于抽查项目的尽职调查阶段和三级审核阶

段的监督与管理，质量管理部应出具《月度项目质量管理意

见》。

第四章 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审会质量监督与管理

第十三条 质量管理部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员全程列席信

用评级委员会评审会，履行质量监督及管理职能。

第十四条 列席的质量管理人员或其指定人员负责质量

审核。

第十五条 列席的质量、合规管理人员或其指定人员有

权发表保留意见。

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审会质量监督与管理内容

包括：

（一）参会委员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制度规定人数；

（二）参会委员资格是否符合公司相关规定；

（三）会议是否准时召开；

（四）会议程序是否符合公司规定；

（五）参会委员质询质量；

（六）评级项目组答辩质量；

（七）会议秩序和纪律是否良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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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会议主持人工作作风是否客观、公正和民主。

第五章 《评级报告》质量管理

第十七条 《评级报告》正式出具前要经过数据审核之

后再提交质量管理部门审核。

第十八条 报告质量监督与管理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审核信用评级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是否落实；

（二）审核评级报告的观点，要求论据充分、可靠，避

免虚假陈述；

（三）审核评级模型的打分和依据；

（四）审核评级结论与信用等级含义对应关系一致性；

（五）审核首页表格数据的正确性。

第六章 质量管理报告

第十九条 针对每月抽查项目质量管理部在每月结束后

10个工作日内出具《月度项目质量管理意见》。

第二十条 质量管理部应于每季度结束1个月内，出具

《季度评级一致性检验报告》、《季度评级准确性检验报告》

和《季度评级稳定性检验报告》；全年结束后的3个月内，

采用公司规定的统计方法，对评级结果的准确性、稳定性和

一致性进行验证，完成公司《年度评级一致性检验报告》、

《年度评级准确性检验报告》和《年度评级稳定性检验报告》。

第七章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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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质量管理部每日对存续等级的项目受评主

体进行风险监测，并密切关注相关的风险事件，必要时启动

不定期跟踪评级。

第二十二条 质量管理部可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，与其

他部门协作，共同提高公司评级质量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技术政策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